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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月 2 7日讯 (记者 任小杰 )
2 8 日上午，东营第四届社区文化汇启
动仪式在府前小区广场举行，现场将
邀请大家共同在“争做文明车主 拒
绝行驶陋习”为内容的横幅上签名，做
文 明 出 行 承 诺 ，安 全 无 小 事 ，文 明 出
行，从你我做起。

为全面提升社区居民形成遵章守
纪、相互礼让的和谐社会风尚，努力营

造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本
报联合社区向居民发出如下倡议：

广泛宣传，做文明交通行动的倡
导者。广大居民要自觉遵守公民基本
道德规范，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
从现在做起，做文明人、走文明路、开
文明车，当好文明使者。

率先垂范，做文明交通行动的参
与者。全体居民敢于举报交通违法行

为，及时向公安交警部门提供道路交
通信息状况并提出有利于解决城市道
路交通拥堵的可行性意见和建议，为
城市道路交通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积极行动，做文明交通行动的实
践者。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坚决抵制危
险驾驶行为，无论是步行、骑自行车、
电动车、摩托车，还是开车出行，都要
做到各行其道，不闯红灯，不抢信号，

不在机动车道上搭乘机动车，不携带
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乘坐公交车，不
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外，不乘坐安
全性能不全、超载及非法营运的车辆。

据介绍，东营第四届社区文化汇
系列活动欢迎广大志愿者朋友和市民
前来参与，现场还有健康义诊、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区、心理咨询、爱心理发
等等。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张园园 ) 近日，本报
连续关于非机动车出行的系列报道引起了市民的
普遍关注，也有步行或骑电动车的市民向记者讲
述了闯红灯的“心路历程”。对此，东营交警提醒，
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是一瞬间的事情，不管在什
么情况下，闯红灯都是没有绷紧“安全”这根弦，都
是不可取的。

“说实话，如果周围有一个等绿灯亮了再走
的，我也能坚持等下去。”家住新区的李女士，每
天都要乘公交车上下班，而下了公交车，无论是
回家还是去公司，都要过一个路口。“路口的车流
量还是挺大的，但无论是去上班还是回家，红灯
进入倒计时数秒的时候，就陆陆续续地有人开始
走，我也就跟着走了，不然一个人傻呆呆地等绿
灯。不过，我还是会在大家都开始走之后才走。”

和李女士有类似想法的不在少数。住在东城、
经常去西城逛街的王欢也称，自己经常“随大流”
闯红灯，“路口人少的时候，一般都能坚持等绿灯
亮了再走，人多的话，有人走开了大家也都走开
了。”

不过，也有一些人对闯红灯表现得挺不在乎。
“肯定是人少、车少甚至没车的时候才会闯红灯
啊，车多人多的时候肯定不闯啊。再说，一般过马
路的时候都会左右看看吧，机动车看到有人过马
路还能照着原来的速度开啊。”二十多岁的丁先生

说，平常出行，也不时闯红灯，“到现在为止，没出
过啥事。出事的肯定还是少数。”

“非机动车闯红灯，这两年东营的情况有所好
转，但仍有一些不文明行为存在。”东营交警部门
相关民警介绍，在执勤或处理事故的过程中，也会
遇到行人或非机动车闯红灯的情况，“相对来说，
中年人闯红灯的少些，年轻的、年纪大的相对多一
些。”交警告诉记者，为避免影响后续交通秩序，遇
到这种情况，执勤人员也会及时劝阻、口头警告，

“但有些人并不是很乐意接受劝阻，可能也和上述
心理有关。”

对于市民的上述说法，交警说，这些都是典型
的对安全的忽视，也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不文明
行为，更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他人的相关权益，

“市民所说的‘随大流’，这种想法不可取，坚持自
己遵守交通规则的正确行为，说不定就会影响、带
动其他人。即便是没带动其他人，自己也不会有损
失。”

“很多交通事故发生往往都是几秒钟、一瞬间
的事情，而造成的伤害往往是长期的。”交警介绍，
城市里路口附近交通事故发生率相对要高，加上
车辆确实有盲区存在，行人或非机动车再闯红灯
的话，“司机一个来不及，就可能会出现事故。很多
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而出事故的人，在说起当初
时，都会很后悔。”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越来越多的汽车走进了千家万户，与此同时，
频频发生的交通事故，让许多人为之付出了惨重
的代价，也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据权威部门统计，因非机动车驾驶人违法行
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所有事故的 6 5%。非机动车
驾驶人随意变更车道、骑车搭载多人、闯红灯、逆
向行驶、使用机动车道、超速、骑车时打电话等交
通陋习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

其实，对于非机动车闯红灯等违法行为，现
行法条并不缺少处罚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明确规定：“行人、乘
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
五十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
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可见，交法已经
规定了非机动车违反交通规则应该处警告或者五
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可是现实生活中，又有
几个非机动车驾驶人闯红灯被罚了呢？也许有人
会说，现在交警部门人手紧张，查处机动车违法
都忙不过来，哪有人手去查处非机动车违法呢？
再说，非机动车违法人数众多，法不责众，交警根
本罚不过来啊。

究其原因，是执法部门有法不依、违法不究、
执法不严，才导致现有的法条缺少了应有的硬
度。诚如明代张居正所指出的那样：“天下之事，
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现有的交通法条

在执行中被所谓“人性化”执法理念撞了腰，让许
多老百姓产生了一种错觉：他们觉得交警在马路
上是专门查机动车违法的，对于队伍庞大的非机
动车违法，根本不会在意。有的非机动车骑手在
交警眼皮底下也照样闯红灯、逆行等，交警也考
虑到非机动车在所有交通工具中处于弱势地位，
对一般的交通违法行为也都视而不见。有硬度的
法条遭遇执法疲软，非机动车违法现象随处可见
就不奇怪了。

“红灯停、绿灯行”是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耳
熟能详的交通规则，非机动车骑手闯红灯，不是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条规定。可以肯定地说，那些
非机动车手明目张胆闯红灯、逆行，挑战现行法
条，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抓住了当下交通管理的
软肋，他们根本就没把这些法条放在眼里！

因此应该让法条有硬度，执法部门做到有法
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让所有违反交法的人
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社会、给他人带来的伤害，
让他们学会承担责任，懂得法律的不可侵犯，接
受违法的深刻教训。

对闯红灯的人来说，必要的惩罚是一堂最好
的法制教育课。法国律师、政治家罗伯斯庇尔说
得好：“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
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
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法条恢复了应有的硬度，
面对红灯，越来越多的人不敢闯、不能闯、不愿
闯，交通秩序怎能没有明显改观？

本报邀您来东营第四届社区文化汇

争做文明车主 拒绝行驶陋习

闯红灯就是没绷紧“安全弦”
交警提醒，对待安全绝不能存侥幸心理

格他山之石

江西南昌交管局公布

“任性”电动车车主
2017年4月9日，南昌市交管局介绍，从4月份开始，电子

警察不仅抓拍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电动车违法也要被抓
拍，车主亦会受到相应处罚。

据南昌市交管局介绍，为贯彻落实《南昌市电动自行车
管理条例》，加强电动自行车通行秩序管理，南昌交警部门
测试使用电子警察自动抓拍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走机动车
道等交通违法，并通过短信告知的方式提醒车主文明安全
驾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9日，南昌市交管局将4月1日至7日电子警察在赣江中
大道和站前西路抓拍到的485条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信息
予以曝光，南昌交管局表示，将进一步采取源头管理、现场
纠处、学习教育、违法曝光、依法处罚、通报社区等综合手
段，加大电动自行车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道路安
全、有序、畅通。

山西临汾交警治闯红灯

违法者被罚写

2017年2月15日，为整治非机动车辆闯红灯，山西临汾
交警使出绝招：骑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等闯红灯者，每人
罚写100遍“红灯停、绿灯行”。

辽宁沈阳交警

约谈外卖企业负责人
2017年4月11日，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召开外卖企

业和“外卖小哥”代表座谈会，约谈百度、美团等部分外卖企
业负责人，并签订《“外卖小哥”文明交通承诺书》和共管协
议，加强对“外卖小哥”交通行为的管理。

目前，百度外卖、美团外卖、饿了么外卖公司市场份额
占所有网络订餐平台份额95%以上。交警部门主动与上述三
家外卖网络订餐平台企业沟通对接，由属地交警大队在“外
卖小哥”的休息点、存车点，定期开展面对面的交通安全宣
讲工作。并针对电动自行车严重扰乱道路交通安全秩序的
违法行为如闯红灯、逆行、超速、超载、走快车道以及驾驶超
标电动车等开展长期整治。

网络订餐平台企业积极配合交警部门建立送餐人员实
名制与车辆准入制度。企业内部坚决禁止驾驶超标、无牌电
动自行车从事“外卖小哥”工作。企业将人员实名制信息与
电动自行车号牌等信息报至交警部门备案，实现与交警部
门的信息共享。

（本报记者 曹萌萌 整理）

格相关评论

整治非机动车闯红灯

离不开硬的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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